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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形象进度（形象进度表、照片）

形象进度表

分项名称 施工工序 完成情况 备注

光伏区

定位放线 完成 50MW

2018 年 05 月 15 日

开始施工

光伏区容量 50MW

预制桩打桩 完成 59576 根

组件安装 完成 49MW

支架安装 完成 49MW

电气施工 完成 49MW

110KV 开关站

管理区围墙砌筑 完成 100%

主控室 配电室 完成 100%

SVG 基础 完成 100%

生活辅助用房 完成 100%

一二次设备 完成 100%

厂区道路 完成 100%

110KV 外线

线路复测 完成 95%

基础开挖 完成 100%

基础浇筑 完成 100%

塔材、导线、金属等材

料
完成 100%

10KV 备用电源线路

水泥杆安装 完成 100%

变压器、铝线等材料 完成 60%



形象照片









一、 主要监理工作（质量、安全、进度、投资）

在监理过程中，认真执行监理规范的要求，严格按监理规划、监理细则进行操作，按照

有关规范的要求对工程质量、安全、进度、等方面进行全面控制，并严格按监理程序进行。

为保证工程质量，督促施工单位及时上报工程资料，并对提交的工程资料进行了认真、

严格审核；监理部定期召开监理工地例会，对上周工作进行总结，并安排下周工作，对出现

的问题进行协调解决，如现场出现特殊问题立即召开专题会议，尽快解决，并将会议纪要整

理打印发于各单位。平时通过检查、旁站、巡视、验收，杜绝出现失控现象。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严格执行验收程序，原材料不经监理验收合格，严禁进场使用，对需复试的原材料严格

执行见证取样制度，待复试合格后方可进场使用。上道工序尤其是隐蔽和关键工序验收不合

格严禁进入下道工序施工，并且在砼施工过程中进行全程旁站监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

做好旁站记录。对工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认真对待，由各方共同商定处理方案，并督促其按

处理方案进行整改，并再次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确保质量符合要求。

本项目部在日常监理过程中特别重视安全方面的监理工作，汇同各方检查了现场的机械

设备、临时用电、消防、场容场貌等项目，针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立即发出监理通知单要求

整改，在监理的督促下和各方配合下，本月安全文明生产状况良好，施工现场未发生任何人



身伤亡和设备损坏事故。

进度方面督促帮助施工单位合理安排好人力、物力，积极的做好消缺工作。另外本监理

部及时对现场情况（如质量、安全、进度等）进行总结，并编制监理周报、月报，较好地促

进了工程项目的实施。

二、工程存在问题及建议

在参建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本月质量、安全文明总体良好，但仍有以下事宜：

1、跟踪区柱基搭建完成，安装支架光伏板和逆变器、汇流箱和分控箱需要尽快完成。

2、要求施工单位对以下问题进行消缺整改：部分箱变内爬梯未安装，部分设备连接线线管未

安装，部分组件安装不顺直、不整齐，部分组件角度不符合设计要求（±37.5），部分支架

斜撑未安装，部分支架对穿螺丝未安装。

3、要求总包单位对光伏区沙丘进行平整并做好植被保护工作，平整完成后尽快对场区内道路

进行整改，且对所有箱变基础周围场地进行平整夯实，并铺设级配砂石，防止地面下沉。

4、光伏区部分箱变台阶发生沉降。

5、要求各分包单位尽快对光伏区围栏进行整改消缺。

6、要求分包单位尽快对南区监控进行安装，保证监控正常使用。

7、光伏区北区现已开始平整光伏区场地，要求施工单位尽快平整。

8、分包单位拆卸光伏区损坏未发电逆变器已采购，要求尽快将返厂维修设备安装进行正常运

行。

9、光伏区因河道变更的 25 组，螺旋桩于 7 月 22 日进场，要求总包单位尽快安排在保证工

程质量的情况下加快工作进度。

10、升压站问题现已完成一部分，现要求总包单位尽快对剩余问题进行消缺整改。

11、经跟供电局申报，现项目未发电可以停电消缺，要求总包单位对涉及停电消缺项进行计

划并给出方案，然后通知运维申报停电进行消缺整改，因总包方原因如果在项目发电之前未

完成涉及停电整改消缺项及其它消缺项的整改消缺，而造成后期需停电进行整改消缺，将对

总包单位进行每项消缺项 10000 元（壹万元）的经济考核，并对所造成的发电量损失进行双

倍追缴。

14、按照 7月 30 日竣工验收条件制作项目倒排施工进度计划，增加施工人员及设备、材料，

若因总包单位原因未在 7月 30 日完成竣工验收，所造成工期延误，甲方将会按照合同相关条

款执行，并且造成工期每延误一天，甲方有权利对总包单位进行 100000 元（拾万元）经济考



核，同时双倍追缴发电量损失权力，因而造成的一切后果责任由总包单位承担。

15、要求总包单位必须于 7月 15 日之前完成全工程设备材料统计核对（按照甲方出库你单位

数量统计安装量、剩余量、损坏丢失量、备品备件量），若未在 7月 15 日完成统计核对，其

甲方将自行按照相关技术文件进行统计核对，对于统计核对的结果总包单位必须无条件承担，

同时出现的差额量甲方将会按照当时采购价格直接在工程款中扣除。

项目已接近尾声，但总包单位施工资料进度未知，要求总包单位必须于 7月 25 日完成所有工

程资料并与我方人员对接检查，尤其按照合同相关条款进行试验，给出相关试验报告，同时

按照相关合同条款办理项目手续移交。

三、下月施工工作安排

1、项目所有涉及停电消缺项必须于项目送电前完成整改消缺，若未完成严格按照监理通知单

WH-TZD-048、WH-TZD-049 执行。

2、光伏区北区 5-10 区支架螺栓、配件安装、组件螺栓紧固，完成消缺后报业主、监理、总

包进行验收。

3、要求总包单位于 8月 30 以前对光伏区沙丘进行平整平整完成后尽快对场区内道路进行整

改，且对所有箱变基础周围场地进行平整夯实，并铺设级配砂石，防止地面下沉。

4、要求各分包单位于 8月 15 日前对光伏区围栏整改消缺完成。

5、项目所有施工及消缺整改必须尽快于 8月 15 完成。

6、要求总包方种植绿植，并做好植被保护工作。



主 要 内 容

1、2019 年 07 月 04 日监理单位组织召开第 49 次工程例会。

2、2019 年 07 月 15 日监理单位组织召开第 50 次工程例会。

3、2019 年 07 月 30 日乌海消防组织召开消防安全知识会议。

总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本表由项目监理部填写，项目监理部存 1份。


